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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2018年度 

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4 日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 2018 年度审计

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审计资格）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青云里满庭芳园小区 9号楼青云当代大厦 22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郝树平 

成立日期：2013 年 01月 18日  

合伙期限：2013 年 01月 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

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

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鉴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



计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年度

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现公司拟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聘用期限为一年，

年度审计费用为 80 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55万元，

内控报告审计费用为 25万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鉴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我们同意公

司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鉴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

够胜任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并且此次公司聘任会计师事

务所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综上，我们

同意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及

内控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五日      


